
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 备案不通过的原因下

产品名称 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 备案不通过的原因下

公司名称 北京中财国商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业务部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朝阳区光华路22号光华路SOHO一期2单元1607

联系电话 17710232777 13681454772

产品详情

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 备案不通过的原因下

    专 注  私 募 基 金，有需要Boss的联系闫:I57 II41 3459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机构所管理的私募基金是否已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
法》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
事项的公告》《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及自律规则的相关规定在AMBERS系统中
备案齐全，并已及时履行了管理人及所管理私募基金的重大事项变更、季度更新、年度更新、信息披露
备份义务；机构是否已根据基金合同、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所约定的频率、内容和方式向投资者真实
、准确、完整披露了所投底层资产及终标的情况（如涉及非实体企业的有限合伙等SPV，请穿透至底层
资产及终标的），如为否，请详细说明未履行该等义务的具体情形及原因，并合理论述未履行特定义务
的行为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协会自律规则的相关规定。

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、高 级管理人员、实际控制人和主要出资人是否受到刑事处罚、金融监管部门行政
处罚或者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；机构及其高管人员是否受到自律组织的纪律处分；是否在资本市场诚信
数据库中存在负面信息；是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；是否被列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经营
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企业名录；是否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上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等；如有，是否对基金持
续运行、投资者利益、资产净值等产生重大影响，是否已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在AMBERS系统中进行填
报。

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、高 级管理人员、实际控制人和主要出资人近三年涉诉或仲裁情况，以及是否存在
与投资者存在纠纷的情况；如有，是否对基金持续运行、投资者利益、资产净值等产生重大影响，是否
已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在AMBERS系统中进行填报。

机构在收到要求限期提交专项法律意见书的通知后，是否已按照《关于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异常经营情形
下提交专项法律意见书的公告》相关要求，及时向所在地证券监管部门派出机构报告其异常经营情形，



并报备其委托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的情况。

签字律师及律师事务所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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